
徐州市贾汪区瓦店村城中村改造项目（集体土地）房屋残值拆除项目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XZP2025092200219）

项目所在地区：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

一、招标条件

本徐州市贾汪区瓦店村城中村改造项目（集体土地）房屋残值拆除项目 已由项目审批/

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 招标人为徐州金临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项目已

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 贾汪区瓦店村城中村改造项目范围内地面建筑物、构筑物、附着物的拆除（不

得擅自开挖地下部分），垃圾清运及场地平整，拆除过程中做好防尘、降尘、裸露覆盖、围

挡工作，做好安全防控工作。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徐州市贾汪区瓦店村城中村改造项目（集体土地）房屋残值拆除项目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徐州市贾汪区瓦店村城中村改造项目（集体土地）房屋残值拆除项目:

1投标人资质类别和等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含)以上；

2拟选派项目负责人（注册建造师）资格等级：建筑工程工程专业贰级。（含）以上。

2.1拟选派项目安全负责人：须取得《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证）

3投标人具有渣土运输核准证书（有效期内）

4资格审查必要条件

4.1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

4.2企业的资质类别、等级和项目负责人注册专业、资格等级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4.3项目负责人（注册建造师）取得《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

证）；

4.5拟选派项目安全负责人：须取得《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证）

本项目 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2025-09-23 09:00到2025-09-29 17:00

获取方式：招标文件获取时间请投标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于2025年09月23日09时30分到

2025年9月29日17时00分，每天上午9时00分至11时30分，下午13时30分至17时00分（节假日

除外）至永信恒昌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徐州贾汪分公司报名，报名时联系：18505163619（报

名时需提供以下材料加盖公章复印件一份:授权委托书原件（写明项目名称+单位名称+联系



方式+电子邮箱+授权人社保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建造师证书及B

证、安全负责人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渣土运输核准证。招标资料费每套售价800元，售

后不退。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5-10-14 09:30

递交方式：现场纸质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5-10-14 09:30

开标地点：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大泉街道蓝庭国际小区商业楼205室

七、其他

徐州市贾汪区瓦店村城中村改造项目（集体土地）房屋残值拆除项目

招标公告（资格后审）

1.徐州金临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徐州市贾汪区瓦店村城中村改造项目（集体土地）房

屋残值拆除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欢迎潜在投标人参加投标。

2.永信恒昌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受招标人委托具体负责本工程招标事宜。

3.工程概况

3.1工程地点：贾汪区瓦店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3.2招标范围：贾汪区瓦店村城中村改造项目范围内地面建筑物、构筑物、附着物的拆

除（不得擅自开挖地下部分），垃圾清运及场地平整，拆除过程中做好防尘、降尘、裸露覆

盖、围挡工作，做好安全防控工作。

3.3工期要求：同项目征收期（按照安置方案要求交一户拆除一户）

3.4质量标准：合格（符合甲方验收要求）

3.5拆除要求：拆除顺序按照相关单位签字后验房单为拆除依据，进行按序拆除，安全

达到0事故标准，在拆除施工中加强防护，确保施工安全，严格按照省、市关于污染防治攻

坚相关文件要求，采取强有力防尘、降尘措施，建筑垃圾集中清运，并按照建筑垃圾资源化

利用防范处置，确保施工现场和周边环境不污染。

3.6本项目最低招标控制总价为：132.0742万元；所有报价低于招标控制总价的均作为

废标处理。

4.标段划分：本工程共分一个标段

5.投标人资格要求

5.1投标人资质类别和等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含)以上；

5.2拟选派项目负责人（注册建造师）资格等级：建筑工程工程专业贰级。（含）以

上。

5.2.1拟选派项目安全负责人：须取得《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证）

5.3投标人具有渣土运输核准证书（有效期内）

5.4资格审查必要条件

5.4.1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

5.4.2企业的资质类别、等级和项目负责人注册专业、资格等级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5.4.3项目负责人（注册建造师）取得《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

证）；

5.4.5拟选派项目安全负责人：须取得《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证）

5.4.6目负责人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1）项目负责人不得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

a.同时在两个及以上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交纳社会保险；

b.将本人执（职）业资格证书同时注册在两个及以上单位。

（2）项目负责人是非变更后无在建工程，或项目负责人是变更后无在建工程（必须原

合同工期已满且变更备案之日已满 6 个月），或因非承包方原因致使工程项目停工或因故

不能按期开工、且已办理了项目负责人解锁手续（省外工程自停工之日起超过 90 天），或

项目负责人有在建工程，但该在建工程与本次招标的工程属于同一工程项目、同一项目批

文、同一施工地点分段发包或分期施工的情况且总的工程规模在项目负责人执业范围之内。

项目负责人不得在其他项目中担任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检员、安全员、施工员任一

职务 ；

（3）项目负责人无行贿犯罪行为记录；或者有行贿犯罪行为记录，但自记录之日起已

超过 5 年的。

5.4.7投标人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为招标人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构（单位）；

（2）为本招标项目的监理人、代建人、项目管理人，以及为本招标项目提供招标代

理、设计服务的；

（3）与本招标项目的监理人、代建人、招标代理机构同为一个法定代表人的，或者相

互控股、参股的；

（4）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

（5）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

（6）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以及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被暂

停且在暂停期内；

（7）因拖欠工人工资或者因发生质量安全事故被有关部门限制在招标项目所在地承接

工程的；

5.4.8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5.4.9根据《省住房城乡建设关于开展建筑业企业资质动态监管工作的公告》(〔2018〕

第6 号)，投标人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当日，资质动态监管结果处于不合格状态的，将

作为资格审查不通过处理。(企业动态资质查询信息以“江苏省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一

体化平台”发布的信息为准)。

6.投标保证金的缴纳与退还：

6.1本工程投标保证金的缴纳方式采用银行电汇（必须从投标申请人法人基本存款账户

汇出）。

6.2投标人采用银行电汇缴纳投标保证金时，在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一个工作日16

时00分前，必须确保投标保证金电汇至专用账户，方可参与本工程投标。



6.3本工程投标保证金金额：伍万元整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泉城新区支行

账户号：32050171884000002196

开户名：永信恒昌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徐州贾汪分公司

6.4任何以个人或非投标申请人法人单位名义提交的投标保证金都将被拒绝接收。

6.5无论任何理由，投标保证金未及时支付均视为资格审查不合格。

6.6资格审查不合格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退还至其基本存款账户（无息）。

6.7未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在中标通知书发出后第二个工作日起，以转账方式退还至其

基本存款账户；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在签订施工合同后五个工作日内，以转账方式退还至其

基本存款账户（无息）。

7.获取招标文件方法：

7.1 本公告发布时间为2025年09月23日至2025年09月28日。

招标文件获取时间请投标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于2025年09月23日09时30分到 2025年9月

29日17时00分，每天上午9时00分至11时30分，下午13时30分至17时00分（节假日除外）至

永信恒昌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徐州贾汪分公司报名（报名时需提供以下材料加盖公章复印件一

份:授权委托书原件（写明项目名称+单位名称+联系方式+电子邮箱+授权人社保证明及身份

证复印件）、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建造师证书及B证、安全负责人证书、安全生产许可

证、渣土运输核准证。

7.2招标资料费每套售价800元，售后不退。

7.3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5年10月14日09时30分。

8.资格审查办法：本工程资格审查办法执行苏建规字[2017]1号文件，采用合格制。

9、评标办法：本工程采用单因素评估法。

10.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江苏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jszbtb.com/#/newindex）、中

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上发布。

11.其他

11.1投标人存在串通投标、以他人名义投标、弄虚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或者无正当理

由放弃投标、中标资格，招标人有权拒绝退还其投标保证金。

11.2本工程接受联合体投标。

（1）联合体各方应按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

方权利义务；

（2）联合体各成员单位应当具备与联合体协议中约定的分工相适应的资质和能力；

（3）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同一标段中投标；

（4）联合体各方必须指定牵头人（牵头人为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单位），授权其代表

所有联合体成员负责投标和合同实施阶段的主办、协调工作，并应当向招标人提交由所有联

合体成员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书；

（5）招标人要求投标人提交投标保证担保的，应当以联合体各方或者联合体中牵头人

的名义提交投标保证担保。以联合体中牵头人名义提交的投标保证担保，对联合体各成员具



有约束力。

12.招标人：徐州金临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徐州市贾汪区 联系人：张卫东

13.招标代理机构地址：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大泉街道蓝庭国际小区商业楼205室

联系人 ：董工 电 话 ：18505163619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徐州金临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地  址： 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老矿街道前委路综合楼219室

联  系  人： 张卫东

电  话： 15852091643

电  子  邮  件： /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永信恒昌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徐州贾汪分公司

地  址： 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大泉街道蓝庭国际小区商业楼205室

联  系  人： 董燕

电  话： 18505163619

电  子  邮  件： 243655479@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处*]（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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